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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十八)金水渠灌田规则①(民国18年) 
 

    金水渠在原店村北西崖下，民国18年大旱②，村民禀请县政府派员开凿，所占
用地亩，每亩议定价值二十元。其灌田之家。无须出价。如占田满畛，损伤过多与
灌田者同。并呈县政府立案布告。渠成规定灌田规则，以资遵守。 
    一、引用金水河入渠灌田，即名此渠为金水河渠，以便称呼。 
    二、每年公举管渠一人，视察渠道，若有损伤，急速督工修理，以便灌田。但
被举之后，不得推诿及误事。 
    三、每年公举检察二人，若遇灌田之时，往来梭巡③，以免滋事。 
    四、凡值灌田之时，宜水牌为标准，挨次传递，静候接水，如或自己耽误，别
人将水接去，此次以作罢论，不得无理滋闹，致碍水务。 
    五、凡值灌田之时，先自上而下，后自下而上，不得紊乱秩序。 
    六、每年正月初六以后，冰消水旺，自上挨次向下浇灌，以田完为度。 
    七、每年清明以后，河水弱小，无论田地多寡，均按十分之三浇灌，不得恃强
多浇。 
    八、每年十月以后，水不急用，挨地浇灌，以完为度，不论多少。 

九、以上八条，系就创修渠道首先登记地亩者言之。至渠道既成，情愿后续地亩
者，不在其内。 

 
简注： 
  ①金水渠在陕县原店镇。碑失，文存《陕县志》(抄于洛阳地区档案馆)。 

    ②民国18年：公元1929年。 
    ③梭巡：往来巡逻。梭，即旧时织布用的梭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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